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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【聘任程序補充說明】 
 

一、依「弘光科技大學計畫任用人員及工讀生聘用要點」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，

『至計畫(工讀)人事費系統填具聘任申請單，並於起聘日前六日內(含例假日)，

經各聘用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完成簽核。』 

 
 
簽核流程區分為三類，說明如下： 
 
A、 由「計畫預算」聘任，須經人事室經辦簽核，始完成聘任程序。 

B、 由「校內預算」聘任，包含：專任助理、兼任助理、臨時工等，須經人事室

經辦簽核，始完成聘任程序。 

C、 由「校內預算」聘任，包含：3%工讀生、TA等，須經學生事務處生活暨住

宿輔導組經辦簽核，始完成聘任程序。 
 

 

二、簽核流程區分 A、B、C 
 
[舉例說明] ：若需於 112.10.20 起聘，最遲須於 112.10.14 將聘單送到人事室或

學生事務處生活暨住宿輔導組。 
 
系統畫面呈現如下： 

A、 由「計畫預算」聘任，須經人事室經辦簽核，始完成聘任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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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、 由「校內預算」聘任，包含：專任助理、兼任助理、臨時工等，須經人事室

經辦簽核，始完成聘任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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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、 由「校內預算」聘任，包含：3%工讀生、TA等，須經學生事務處生活暨住

宿輔導組經辦簽核，始完成聘任程序。 
 

 

 
 

 

 
 


